東海大學2016秋學期交換生申請簡章
交換時間2016年9月–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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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資訊
基本信息
	學校名稱
	東海大學
	承辦單位
	國際教育合作處兩岸事務組

	聯絡人
	陳桂宗
	
	

	電話
	+886-4-23590121轉28515
	傳真
	+886-4-23590884

	電郵
	tsung@go.thu.edu.tw

	地址
	台灣40704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4段1727號 國際教育合作處


申請信息
	
	第一學期（秋季）
	第二學期（春季）

	交換時間
	自2016 年9月至2017年1月
	自2017 年2 月至2017年6 月

	申請截止日
	2016 年  4  月  30  日 截止
	2017 年  10  月  30  日 截止

	期限
	1學期

	名額
	免學費交換生
	依兩校協議

	
	自費生
	3名（或依兩校協議）

	申請資格
	本科生、研究生（碩、博生）皆可申請

	招收學系
	1.建築學系、景觀學系、工業設計學系恕不接受申請。
2.其餘所有系組均可申請。

	報名費用
	無（東海大學不另行收取報名費用）

	選課規範
	每學期選課學分上限：22學分
＊國經學程、外文系必修課及餐旅系涉及有材料費之課程不開放選課。
報名人數較多時，學系將斟酌錄取人數。
社工系交換生不能來臺進行田野資料蒐集。
申請音樂系學生請在修課計畫中說明本科主修樂器別、並請提供表演影音檔。
師資培育中心之課程需另繳費、音樂系之主修或副修樂器另加收個別指導費。
來校前，可先上網查詢開課情形，俟開學來校後再上網選課。

	開課明細
	本校開課明細查詢流程：
直接進入查詢頁面http://fsis.thu.edu.tw/wwwstud/frontend/CourseList.php

或經由東海大學首頁http://www.thu.edu.tw/   (「在校學生」(點選「開課明細查詢」
請選擇105學年度上學期。點擊課程名稱，可出現課程大綱。

	住宿信息
	提供交換生學校住宿。
住宿費用自付，費用請參考學校寢室介紹與收費標準，約NTD9,600-12600元。
若需本校代訂寢具，請務必於申請書上勾選。寢具內容包含：
A.枕頭（含枕頭套）  B.棉被（含被單） C.床墊
以上寢具費用大約NTD1,300 - 1,500

	醫療保險
	交換生必須提供原地區醫療保險投保證明。未提供者，入台後必須強制參加本校提供之醫療保險，每學期NTD545元。
有關保險，我們希望所有交換生能儘量在原居住地自備保險。因台灣一般醫療就診費用相較之下高於大陸地區，所以建議交換生務必在當地先購買足額保險，以預備將來留學期間的健康風險。
本校委外的醫療保險屬於一般商業保險，保險範圍僅限於意外醫療（比方說事故、交通意外等），對於一般感冒發燒、牙疼、皮膚過敏等一般症狀就醫費用，無法申請費用。

	國際學生接待志工計畫
	「國際學生接待志工計畫」由本校國際教育合作處主辦；通過審查的交換生，本處將安排本校的學生與交換生聯繫，協助並提供在東海大學就讀時的各項訊息。
因台灣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法」，請遵守下列規範：
不可外流接待志工個人資訊，例如電話號碼等。

	其他信息
	東海大學所在地區生活費（僅供參考） 

手機話費：手機號初次申請費用約NTD 350元（每分鐘通話費約NTD 6元，依各通訊公司之實際費率為準）
膳食費：每日約NTD 200-300元（本項建議金額係以校內學生餐廳價位為基準）
交通費：台中市區公車視距離一趟約NTD 5-20元（較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書籍費：約NTD 5,000元
其它生活費用：視個人習慣，預估一個月約NTD 5,000元

	【備註說明】
住宿費用之實際金額將以當學期正式公告為準，東海大學保留變更之權利。
NTD即新台幣之簡稱，其他費用僅供參考。


東海大學系所組別表（標注「●」為接受申請)
	學院
	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文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
	●
	●

	
	外國語文學系
	　
	●
	●
	

	
	歷史學系
	　
	●
	●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
	●
	

	
	哲學系
	　
	●
	●
	●

	理學院
	應用物理學系
	材料及奈米科技組
	●
	●
	●

	
	
	光電組
	●
	
	

	
	化學系
	化學組
	●
	●
	●

	
	
	化學生物組
	●
	●
	

	
	生命科學系
	生物醫學組
	●
	●
	●

	
	
	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
	●
	

	
	應用數學系
	　
	●
	●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
	●
	●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
	●
	●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
	●
	●

	
	資訊工程學系
	資電工程組
	●
	●
	

	
	
	數位創意組
	●
	
	

	
	
	軟體工程組
	●
	
	

	
	電機工程學系
	IC設計與無線通訊組
	●
	●
	

	
	
	奈米電子與能源技術組
	●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
	●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
	●
	

	
	會計學系
	
	●
	●
	

	
	財務金融學系
	
	●
	●
	

	
	統計學系
	
	●
	●
	●

	
	資訊管理學系
	
	●
	●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一般經濟組
	●
	●
	

	
	
	產業經濟組
	●
	
	

	
	政治學系
	政治理論組
	●
	●
	●

	
	
	國際關係組
	●
	●
	

	
	
	地方政治組
	
	●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
	●
	

	
	社會學系
	
	●
	●
	●

	
	社會工作學系
	
	●
	●
	●

	
	教育研究所
	
	
	●
	

	農學院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
	●
	●

	
	食品科學系
	
	●
	●
	

	
	餐旅管理學系
	
	●
	●
	

	創意設計暨
藝術學院
	美術學系
	
	●
	●
	

	
	音樂學系
	
	●
	●
	

	
	建築學系
	
	
	
	

	
	工業設計學系
	
	
	
	

	
	景觀學系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
	●
	●

	國際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
	
	

	學士學程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貳、應繳資料說明
一、學校申請文件  請將原件寄至本校（無需提供電子檔)
	學校申請文件（郵寄）
	交換生申請書（務必黏貼照片）
在校成績單
研修計畫
醫療保險投保證明（未提供者，入台後強制自費參加本校提供之醫療保險）
2吋半身白底照片2張（其中一張請黏貼於申請表上）
資料核對清單暨聲明書



二、入台證申請文件  請提供電子檔
	入台證申請文件
（電子檔）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Word格式)
2吋白底照片掃描檔（彩色、jpg格式、特別注意人頭不能太小，頭頂至下顎之長度需有3.2公分）
原學校在學証明掃描檔 (開立日期為三個月內、彩色、jpg格式)
大陸地區身份證正反面掃描檔（彩色、jpg格式、請注意證件有效日期。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者無須辦理入台證）
所需費用：NTD900元（抵台後繳交）


参、應繳資料表件
一、2016秋學期東海大學交換學生申請表
	交換期間
	  2016   年    ■第一學期（秋季班）(第二學期（春季班）
	請貼照片

	姓

名
	中文
	性
別
	(男    (女
	

	
	英文拼音（與護照同）
	生日
	年     月     日
	

	原
校
名
	
	科
系
	(本科生   (碩士生   (博士生
	

	
	
	
	院系名稱：
	年級：

	計畫於本校研修之系所
(請務必填寫)
	
	組別:

	戶籍地址
	郵政編碼（              ）此欄位請務必填寫家鄉的戶籍地址
	固定
電話
	

	通訊地址
	郵政編碼（              ）  ( 同上
	聯絡
手機
	

	E - MAIL
	＠

	
	是否同意提供郵箱予本校國際學生志願者，以便聯絡入學相關事宜：(是  (否
地址中含有數字之電子郵箱經常無法收取來自台灣的郵件，或入台後無法開啟，請儘量避免使用（如 XXX＠126.com），建議使用gmail或hotmail信箱

	寢室申請
	 (是   (否  申請住宿於校內學生宿舍
說明：
學校宿舍房型及設備請參考：學校首頁-行政服務/行政單位-學務處/住宿輔導組-寢室介紹與收費標準（http://deanstu.thu.edu.tw/subweb/dorm/）；採公共衛浴。
學生宿舍採預留床位制，一旦確認申請校內學生宿舍則不接受更改。

	寢具代訂
	是否購買本校代訂之寢具： (是   (否
寢具內容包含：枕頭（含枕頭套）、棉被（含被單）、床墊。費用大約NTD1,300-1,500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
電話
	

	在此聲明，以上所有由本人提供之信息來源皆正確。本人了解提供不正確及不完整之訊息可能造成本人之交換生資格被取消。應東海大學要求，本人願意提供所有和交換計畫有關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二、緊急事件授權書
由於　貴子弟來臺就讀，路途遙遠，為全面照顧保護　貴子弟之生活學習及身心健康，在校期間。若　貴子弟發生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緊急事故，必須　家長填具緊急事件同意書，始能接受代為妥善處理（例：住院、手術等）或其他必要之手續，如　貴家長不克適時前來簽署，可授權本校或同意本校再次授權予相關人員代為簽具相關同意書。此事攸關　貴子弟健康安全及在臺權益，本校尊重　貴家長意見，隨函附上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一份，俾憑因應緊急事件之需要。請於本同意書上簽名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並由　貴子弟於註冊時繳回，以釐清責任歸屬。耑此，順請
台安
　　　　　　　　　　　　　　　　　　　　　東海大學國際教育合作處　敬啟

緊急事件授權書
本人係　貴校　　　　　　系學生　　　　之                 ，因緊急事件需要
同意授權　貴校或　貴校再次授權予相關人員代為簽具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緊急事件同意書，本人願意承擔一切責任。
不同意授權　貴校代為簽具醫療、意外、法律一切緊急事件同意書，本人願　承擔一切責任。
此致
東海大學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簽名﹚
　　　　　　　　　　　　成年人之家長：　　　　　　　　　　　﹙簽名﹚
　　　　　　　　　　　　行動電話號碼：
　　　　　　　　　　　　在臺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三、資料核對清單暨聲明書

請確實勾選核對以下文件是否備妥：
紙本申請文件（原件、郵寄至學校）
1. 東海大學交換學生申請表
2. 原學校在校歷年成績單
3. 研修計畫書
4. 醫療保險投保證明複印件（未提供者入台後必須自費參加本校提供之醫療保險）
5. 緊急事件授權書
6. 資料核對清單暨聲明書
7.  2吋證件照片2張
入臺證申請文件（1~4項）及疫苗接種證明（第5項）
電子檔(檔名格式：學生姓名_材料名稱)
1.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Word格式)
2. 2吋白底照片掃描檔（彩色、jpg格式、頭頂至下顎之長度需有3.2公分）
3. 原學校在學証明掃描檔 (開立日期為三個月內、彩色、jpg格式）
4. 大陸地區身份證正反面掃描檔（彩色、jpg格式、請注意證件有效日期）
5. 疫苗（麻疹、德國麻疹）接種證明（掃描電子檔）。

聲明書
本人確認已備妥上述相關文件資料，亦瞭解在東海大學交換期間所需之生活費，並且可以負擔這些費用。本人願意遵守東海大學的所有規定。此外，在東海大學交換期間，本人必須具有醫療保險。
在此聲明，以上所有由本人提供之信息來源皆正確。本人了解提供不正確及不完整之信息可能造成本人之交換生資格被取消。應東海大學要求，本人願意提供所有和交換計畫有關之證明文件。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四、東海大學接收交換生彙總表
致各校業務承辦老師：
請將 貴校申請學生資料彙整後，申請資料寄送至：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4段1727號 東海大學國際處兩岸組陳桂宗收。
請將下表連同學生入臺證申請資料電子檔e-mail至tsung@go.thu.edu.tw 
校名：                        
	序號
	學生姓名
	英文拼音
	性別
	身分
	學制
	就讀學系
	申請學系

	例
	○○○
	＃＃＃
	
	公費
	本科
	
	

	1
	
	
	
	
	
	
	

	
	
	
	
	
	
	
	

	
	
	
	
	
	
	
	

	
	
	
	
	
	
	
	

	
	
	
	
	
	
	
	


健康檢查
疫苗接種證明
請提供合規之接種證明（掃描檔）發送至ziyi@go.thu.edu.tw郵箱。
說明：
疫苗名稱：腮腺炎、麻疹、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vaccine

於出生一歲後接種此疫苗之證明（出生周歲內所接種皆屬無效）。
可將醫院核發之接種證明掃描成電子檔後傳送。
來校前務必完成此項。
來校後，接受後身體檢查
本項目將於學生來校後，由學校安排至醫院受檢。
項目  另訂
費用：NTD 410元

收件號：                         承辦人編號姓名：                                  ＭＶ０１０１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申
請
人
資
料
	姓名
	
	英文姓名
(正楷填寫)
	
	□初次申請
□再次申請

	
	
	
	
	
	

	
	原名
(別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地
	    省         縣
    (市)       (市)
	身分證明號碼

	
	
	
	
	
	
	
	

	
	出生
年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      年)
	學 歷
	
	統一證號(無則免填)

	
	
	
	現 住
地 區
	□大陸  □港澳  □國外
	

	
	申請事由及 代 碼
	
	所經第三地區
	□香港 □澳門 □直航
□其他（           ）
	入出境證
證　　別
	□單次
□逐次加簽 許可證
□多次

	
	現  職
	本職：

	
	
	兼職：

	
	經歷
(含曾任職務、具有何種專業造詣等)
	

	
	居住
地址
	
	電話
	

	
	聯絡
地址
	
	電話
	

	
	證照資料
	□ 大陸地區所發護照
□ 其他
	號 碼
	
	發照日期及效期
	
	何時由何地到僑居地
	地點：
時間：

	
	
	
	
	
	
	
	
	

	
	外國簽證資料
	國別
	
	種類
	
	日期
	
	效期
	
	停 留
期 限
	

	申請人親屬狀況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存歿
	職業
	現     住     地     址
	  電      話

	
	父
	
	
	
	
	
	

	
	母
	
	
	
	
	
	

	
	配偶
	
	
	
	
	
	

	
	子女
	
	
	
	
	
	
	

	
	
	
	
	
	
	
	
	

	來臺地址 (旅館)及聯絡人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探親團聚奔喪對象資    料
	稱謂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號
	現      住      地      址
	電話及手機號碼

	
	
	
	
	
	
	

	
	
	
	
	
	
	

	代 申 請
人 資 料
	
	
	
	
	
	

	
	
	
	
	
	
	

	□同意以簡訊方式通知核准，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一、請貼最近6個月內所拍攝之彩色、脫帽未帶有色眼鏡，五官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足資辨識人貌，直4.5公分橫3.5公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3.2公分及超過3.6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照片，且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二、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出生日期。
	代辦旅行社
	

	
	註冊
編號
	
	

	
	公司及負責人戳記
	

	
	
	

	
	
	

	
	
	

	服務網址為:http://www.immigration.gov.tw
	

	
	條　碼　編　號　請　勿　污　損


95.10.1,500本   表單編號：QW2701-03      

	申     報     事     項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以外之地區，犯內亂罪、外患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而於申請時據實申報者，免予追訴、處罰。」
二、申請人現任或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者，請於本欄據實詳述。如未據實填寫，經查獲或遭人檢舉者，應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未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者。
□申請人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者，曾任職於                                　                     

□申請人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者，現任職於                                　                     
	申請事由(代碼)

	
	
	社 會 交 流

	
	
	探親(03)
探親(二)(151)
探親(三)(166)
探親(四)(179)
探親(五)(180)
團聚(53)
隨行團聚(133)
短暫團聚(148)
延期照料(75)
奔喪(35)
運回遺骸骨灰(76)
人道探親(77)
進行刑事訴訟(78)
進行民事訴訟(216)
公法給付(105)
取得不動產(170)
專案許可(95)
兩岸會談或專案活動 (81)
隨行駐華(87)

	接待
單位
	
	地 址
	
	

	
	
	電 話
	
	負責人
	
	

	注意事項
	本申請書由申請人或代申請人親自據實填寫，如未據實填寫經查獲者，得撤銷其入境許可，並限期離境。由在臺親屬委託他人代為送件時，應檢附委託書。
申請人來臺期間應遵守中華民國法令，並依限離臺，且不得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
	

	
	
	專 業 交 流

	
	
	宗教教義研修(217)
教育講學(218)
投資經營管理(168)
學術科技研究(116)
產業科技研究(118)
藝文傳習(201)
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102)
駐臺機構人員(181)
航運駐點人員(183)
航空駐點人貝(175)
駐點記者(185)
研修生(198)
短期專業交流(204)

	大陸地區
居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資料
	

	
	商務活動交流

	
	演講(142)
商務研習(143)
履約活動(144)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 (127)
短期商務活動交流 (208)
海 空 機 組 (船) 員 (158)
海空先期人員(173)
海空維修人員(174)

	以上所填內容，俱屬事實，如有捏造或虛假情事，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代申請人                簽章
	

	審   核   意   見
	核轉單位簽註同意與否意見及簽章
	

	
	
	

	
	
	醫療服務交流

	
	
	就醫(23)
隨行照料(24)
同行照護(178)
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 (196)


	
	備   註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文號
機關名稱：
文號：   年   月   日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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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家長





裝





訂





線





貼 照 片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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